(學生實習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       系
      學年度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

□學年實習；□學期實習(□第一學期；□第二學期)；□暑期
※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評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實習內容概況

	實習機構名稱
	              
	負責人
	     

	統一編號
	         
	實習機構地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聯絡人
	         
	職稱
	     
	聯絡電話
	          

	實習機構簡介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實習內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需求條件或專長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實習時間
	星期   ~星期   ，每週   小時

        :     ~     :     
	輪班
	□是；實習    時，做    休    。
□否

	加班方式說明
	□不需加班；□視情況配合加班，並提供補休或加班費

	住宿
	□供宿   □自理
	膳食
	□供膳   □自理  

	提供薪資/津貼額度
	□月薪         元/月；□時薪       元/時
□津貼         元/月；□實習結束提供獎助學金           元
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勞保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	健保
	□是     □否

	提撥勞退基金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	團體意外險
	□是     □否

	實習機會來源
	□實習機構申請  □系所教師推介  □學生申請  □其他：

	二、實習內容評估（極佳：5、佳：4、可：3、不佳：2、極不佳：1）

	實習環境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 (此項評估須達3分(含)以上

	實習安全性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 (此項評估須達4分(含)以上

	實習專業性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體力負荷
	（負荷適合）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（負荷太重）

	培訓計畫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合作理念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三、整體總評
	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評估總分
	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分(滿分35分)

	四、補充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依實習合作契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，勿因機構營運因素而期中解約，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。）

	五、評估結論(本表評估總分須達28分(含)以上，方可推薦實習機構。)
□推薦實習             □不推薦實習

	實習機構評估選定
	□檢核區間無違規(綠燈)□違規次數未達認定上限(黃燈) □檢核區間有違規紀錄(紅燈)
(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6條規範)

	(評估教師簽核：          
	(系(所)主任簽核:           


說明：

1. 新的實習機構，請系主任安排專業教師拜訪實習機構主管，表達謝意及評估實習之適合性，研擬實習生之學習主題及
訓練，避免學生報到後因實習不適應而產生困擾。

2.實習機構若提供薪資或津貼，應依勞基法規定提供勞健保及提撥勞退基金，提供獎助學金之機構則不在此限。
3.如違反應備條件為分公司或分店，而裁罰對象為總公司之情形。若欲與其他未違反法令之分公司或分店合作時，應由實習機構簽訂切結書，證明其無違反法規之事實，學校才可與之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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